
湛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文件

湛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无线电管理实施信

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局机关各科室 ：

为全面贯彻落实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有关工作部

署，我局制定了《无线电管理业务实施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

作方案（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湛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2 年 10 月 22 日



无线电管理实施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方案

（试行）

为全面贯彻落实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工作部署，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 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

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 号）等法律法规和文

件精神，结合我局无线电管理业务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

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指示精神

和工作部署，立足提升无线电管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水平,

以信用分级分类为抓手,以执法监管为手段，加大失信惩戒机

制执行力度，促进湛江市范围内已取得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无线电管理行政许可的行政主体依法经营、诚信经营，维

护市场正常秩序，不断优化市场营商环境。

二、工作原则

1.坚持“双随机、一公开”原则。全面推行“双随机、

一公开”执法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执法程序，避

免选择性执法，确保执法公平公正，提高执法效能。

2.坚持“重点管理对象全覆盖”原则。坚持以化解风

险、遏制事故为目标，在无线电管理工作中突出重点管理对



象重点监管的工作措施，加强行政执法监管，确保 1个执法

年度内重点管理对象实现全覆盖。

3.坚持“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原则。根据信用风险和守

法状况，将执法范围内的行政主体进行不同信用等级分类。

对发生安全事故、多次违法违规、失信问题突出、纳入失信

黑名单的行政主体，要增加执法频次，依法依规加大处罚力

度。

三、工作目标

在无线电管理工作中开展信用宣传，落实信用承诺制度，

做好信用信息录入工作，根据实施方案将执法范围内的行政

主体信用等级进行细化分类并落实工作措施，逐步完善以信

用为核心的无线电分级分类监管体系。

四、主要任务

无线电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按照“依法依规、科学合理、

公平公正、动态调整”的原则，以湛江市范围内已取得广东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无线电管理行政许可的行政主体信用风险

及守法状况为基本依据，划分为 A、B、C、D四个信用等级，

分类进行差异化精准执法。

1.A 类。三年内未出现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

行为且未被无线电管理部门实施过行政处罚、无干扰无线电

通讯秩序的情形的行政主体。对此类行政主体，以提供政策

及法律宣传服务为主，按规定开展行政检查。



2.B 类。二年内未出现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

行为且未被无线电管理部门实施过行政处罚、无干扰无线电

通讯秩序的情形的行政主体。对此类行政主体，采取结合年

度执法工作计划，按照三年覆盖 3%的比例开展“双随机、一

公开”执法。

3.C 类。一年内出现过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

行为且无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的情形的行政主体。对此类行

政主体，一经发现或收到投诉举报，采取 1个执法年度内实

现 1次全覆盖执法。

4.D 类。一年内出现过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

行为，或发生过一般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的情形，或被无线

电管理部门实施过行政处罚的行政主体。对此类行政主体，

一经发现或收到投诉举报，采取确保 1个执法年度内最少实

现 1次全覆盖执法，必要时可适当增加执法频次进行重点检

查，对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加大处罚力度。

对 C 类、D 类行政主体重点开展信用宣传，引导信用风

险隐患较大的行政主体，建立无线电管理对象信用信息工作

档案，将违反信用承诺的行政主体纳入黑名单，及时将信用

分级分类监管实施情况通报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对失信主

体实施联合惩戒并向社会公开。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试行，有效期 2 年。



湛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2 年 10 月 22 日

依申请公开

抄送： 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

湛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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